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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目的 本 次 11们黔吐研 究 污在评 价 4种 不 同桩 核 系统 的 10 年使 J汁睛况 。

材料 和 方 法 31 名患 者 的 50颗 牙髓 治疗 患 牙 ，随机 分 为 4组 :组 1接

受 常 规 铸 造 锥 形 桩 核 (n=14);组 2接 受 ParaP()从预 成 金 桩 及铸 造 核

(;1=14);红[3接 受 ParaP，)st铸 造朴}核 (n=13);组 4接 受 Ra(liX一Anchor

{)i〔(n二10)、遂 进 行 临 床 和形 像 学评 价

结 果 组 21 }，
一
位患 者死 亡 !{寸桩 核 置人 已有 58 个月 月_行 使功 能 良好 。

到{1、2中没有 桩 核 的 丧失或 任 何 形式 的 并发症 出现 ，组 3中
一
例桩 核

囚为根折 发 z卜在 108 个月 时 丧失 ;组 4有 2例桩 核 囚为失 去 固位 分 别在

54及 88个 月时丧 失 (个 部剩余 49例机 核 (30 名患 者 )中其 余 46例最 终

治疗 结 果 是成 功 的 ，总 失 败 率 为 6% 。 四组 间没有统 计学 差异

结 论 如 果严 格遵 循 操 作 规 程 ，桩 核 修 复 可以作 为 固定单 冠 的基 牙 并

llJ’获得 满 意 的 长期 效 果 、

大 {，李已经 )l=发的顶成机或 个别设计的桩 ，通常是在术

能提供任何 ，。丁以表明其优 于或 劣于其他系统 证据的
J
隋

况下即投 人lIJ场 为 r评价这些不同的机系统 ，已进

行 了大员的体外研究 ，f日这此研究常常得出相互矛后

的结果 ，囚此对于指导临床 卜特定的条件 下采用何种

钊核系统 }否助 舌U微

(Whale、lenl)和光 l}l1化树脂 ，另一种使用铸造金 )l，4妇1一

核 。 154例修复体 中有 日%失败 ，3种技术 间没 有发

现具有统 i卜学意 义的差异 ，作者认 为有必要 延 长临床

观察期 以判断哪种 系统 的远期临床效 果最好

‘
少大 量 的体 外 试验 形 成 对 比 ，已发 表 的 临 床 研 究 却 相

对 较 少 ，就 作 者 所 知 其 「1，大 多 数 为 回顾 性 研 究 ，仅 有
一

篇 为 前瞧 性 研 究 几在 这 揣 3年 的 研 究 ，!，比较 了 3种 技

术 ; 2 种 使 川 抒!成 螺 纹 柯1
一
或 Par二l，‘》、I不 锈 钢 妇1

-

设 计
一
本篇 前瞧性 临 床 研 究 用 以评 价纵 向观察 的 4种 不

同桩 核修 父形式 的临 床效 果 。假 设 为 只要 才体 预 备 ‘}，

保 留 rZ，、lr。的牙本 质 肩 领 (ferrt。}e)，4种 修 复形 式 之

间是 :丁比的

材料和方法

译 杆 :北 京 人 学 日腔 }，之学 院

_化京 海 淀 l剑 }，关村 南 人 街 22 号 l()()08 1
31 名 患 者 (14 名 女 性 和 17 名 男 性 ，年 龄 16~75岁 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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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48岁 )的 50颗 牙髓 治疗 患 牙符合纳人标 准 所有病

人均 知情 同意参加本次实验 〕通过抽签力
一
式将病 人随

机分 为某种桩 一核修 复形式 。修 义治疗 于 1989 年 9月

到 1993年 9月 I飞lj开始进行 。

试验标准

l临床纳入标准

)IJGates锉 (Hager&Mei、inge，
·)去 除 根 俗

:
l勺牙 胶 尖 。 根

据 Pe tel’ss(川 等 对 根 尖 状 况 进 行 分 类 :

1.正 常 根 尖 牙 周 膜 间 隙 不 大 于 牙 根 J鱿他 部 位 宽 度

的 2倍 ;周 }川
’
1
，
组 织 外 观 ll{

‘
i冷J

2.骨 破 坏 观 察 到 根 尖 透 射 影 ;骨 破 坏 延snlm 和 >

smnl的 情 况 分 别 予 以 记 录 、

3.根 尖 状 况 无 法 评 价 彤 像 质 认差 ，根 尖 周 结 构 难 以

训
之
估 。

1.一 个 或 多 个 单根 牙 ，需 单 冠 修 复且 不用 于 支持 可摘

局 部义齿 者 ;

2.无显 著磨 牙症 迹 象 (表 现 为 币度磨 耗 )，余 留牙 [存

在 有 限数 量 的磨 耗 平 面 可 以接 受

3.至 少有 21llr，1垂 汽高 度 的边 缘 牙 体组 织 剩 余 ，用 以

孙!务 牙本 质肩 领 〔

桩 一核 设 计

部分牙齿曾有螺纹桩固位的银 求个冠 ，在纳人实验 前

这此桩的置人均 未超过 5年 去除螺纹机 二

组 1 常 规 锥 形 桩 核 ，根 据 Ze 「l，等 用 In 烈 金 合 金 铸 造

(，1=14)

到[2 Pal·。Pot系 统 预 成 比城 化 金 合 金 初 和 m 型 金 合

金 铸 造 核 (门=13)

纤13 Pal，ap《，、l系 统 m 型 金 合 金 铸 造 机 核 ，)、认用 预 成 的

能 燃 烧 熔 化 的 铸 划 制 作 (;:=!3)

组 4 Raolix一An(，l1《)，(M。111。·l飞，·)螺 纹 认 朴1:平!l化 学 固 化

烈 复 合 树 脂 核 (，1=10)

在 }「始 的 检 杳 中 ，进 行 下 列 个 l阿的 临 床 及 影 像 学 评

价 : 使 用 的 111 污谜金 合 金 是 Jsc一;L山I(Jssj‘，‘11:1;)和 Prot()r

Cen击 es & M‘tauX) 复 合 树 )J行 是 C‘，，1、·i、e(3M ) 和

1.所 有 牙临 床 1几和影 像 学 1几龋 的情 况

2.矢状 、横 向和 垂 改向 的上 下领 关 系 。

3.咬 合 ，包 括 进 行 桩核 修 复 的 牙的 牙 间接 触情 况 (稳

定 /不稳 定 ) 对 哈 卜扰 进 行 标 记 ，调 哈

4.侧 方 哈 情 况 护卜衡 /非平 衡 ) 尖 牙保 护 聆 户以 单独

记录 .

5.4个 牙面 的菌斑 情 况 :近 中 、颊 、远 中 及 舌血 ，使 用

一
种 染色溶 液 后 (有 /无 )

6.6个牙 面 的 才周 袋深 度 :近 ‘1，烦 、颊 、远 中烦 、远 中

舌 、舌及近 中舌 血 )

7.牙周 探 诊 时 的 出 血(有 /无 )

8.实验 牙 的酿退 缩 ，齿尺水肿 ，齿仗裂 开 等

9.根 尖周状 况 ，采J月长遮 线 筒平 行投 照技 术拍 摄 口内

X线 片 。

A(lapti〔
·
(Dent、I)ly)

址 初 的 40物 才 被 随 机 分 到 1几述 四 组 之 一
， 然 后

I又a〔lix一A，1。·l、。)「被 排 除 声}}剩 余 10颗 牙 的 随 机 选 择 ，l人I

为这
一
系统 井 不适 合 在 所 有 情 况 下使 )!J 在冠 根 角 度

大 的 切才 }几进 行 核 的 预 备 时 ，Ra(lix一Arl‘lh《，r柯卜对 核 起

固 位 作 用 的 大 部 分 必 须 被 磨 除 这 就 引 起
一
个 问

题 ，因 为 在 本研 究 中 才 已 被 随 机 化 ，选 定 的 牙 必 须 接

受 随 机 化 后 的 某种 桩 核 结 介 形式 的 治 疗 为 犷尽 可 能

保 初1几本 研 究 设 计的 随 机 性 ，组 4被 排 除 {川通机 选 择 过

程 ，仅 将 剩 余 牙 街分 配 到组 l、2或 组 3( 咚}l)

临床预备

牙髓治疗

如 果进 行桩 核修 夔的患 牙根 竹 充填 有影像 学 。lJ见的

封闭不 良，跟根尖小于 3nlf。，或 牙附近有根尖透彩 区 ，

就 要币新进行根竹治疗 所有根竹均用牙胶尖 允填

山 5位经验 }不f的牙医进 行报 初 的修 复治疗 ，其 中 2

位 仄师侮人 各段人 例桩核 ，
一
位 置人 4例 ，一位 置人

5例 ，其余 39 例均 山另一 位 仪入 二如果 可以 ，所有桩 和

核 的放置均遵抓 厂家关 于 预 备 、设计 、粘接 和 L部结

构选择 (带 丙烯 酸树脂饰 l(lt的金合金 个冠或 金属陶瓷

个冠 )的建 议

‘卜}川川 阳 分货继 续 教 育杂志



f:]l .1。 川 a] 们
’
为1胡定 l准冠 基 才 的 4种 桩 一核 修 义 形 式 的 10年 前 瞧 性 研 究

口 GrouP 4
图 l 桩核的分布情 况 ，根据组 别 (见

材料和力
一
法 )和 牙街(国际 牙科

联 合会 牙位 记录 系统 )
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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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l 华于总才数的各组失败牙数及失败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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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初 的 数 日 ，根 据 I_作 铸 件 }_所 测 {.哥的扫l长 ;浅 灰 色 条形 二失败 的{]i 核
*
纠[l 常 规 铸 造 钊 形 妇}核 ，m 刑 余 合 金 ;

引12 PalaP() 川 预 成 初 ，)卜城 化 合 金 ，铸 造 111 则 金 合

金 核 ;

到}3 ParaP(风 铸 造 初 核 ，m 刑 金 合 金 ;

全l[4 Ra〔11、一 、:loJI。，1认 桩 ，复 合 树 JJ片核

t]i 顶 备 后 要 至 少 容 纳 8nlnl的 长度 (图 2) 「另 外 桩 的 长

度 )、认等 于 人 造 冠 的 高 度 ，根 尖 部 分 应 至 少 保 留 4mm 的

牙胶 尖 在 某 此 病 例 中 这 此 标 准 相 互 冲 突 ，才 胶 尖 的

{。卜被 认 为 是 鼓 币 要 的 因 索 机 的 戊径 至 少 l.25 rnm，有

一
例 (l号 )亡l_径 1.0，，1，，1的 l宝:，《Iix一A;;〔‘h《》，，打l几例 外 。 全Lt

l月JDavis锉 (JS匀〔)〔lirlg)如!备根 管 ，打1:}
‘
〔径 于 冠 方 二

分 之
一
处 测 }，卜〕组 2、3和 到14分 别 月J厂

一
家 提 供 的 钻 针

进 行 顶 备 除 l丈a(lix一Arl山 。，，·系统 外 ，所 有 系 统 桩 和 核

之 l’l习的 过 渡 部 分 均 为 圆 锥 形 ，t)i 的 孔 形 为 卵 圆 形 以 防

!卜旋 转 。仔 细 顶 备 牙 根 外 表 血 ，使 呈 平 行 少}至 少 2nl，，1，

以 此 获 得 牙 本 质 肩 领 效 应 〔。预 备 完 成 后 的 终 止线 为 浅

的 尤 角 肩 台 形 式 。 用
一
种 聚 乙 烯 硅 氧 烷 材 料 I，residerlt

(C‘)It仑ne/ whal。。lent)取 印 模 .、在 桩 核 粘 接 前 ，在 低 速

手机 上 用 「「，等 粒 度 金 刚 砂 钻 对 根 管 内 表 l(l( 轻 轻 粗 化

以 获 得 表 l[lt 粗 糙 度 二用 3% 过 权 化 氢 、n，l，LJI。(·i’l(一 种

含 乙 二 胺 I]Ll乙 酸 [El)rrA()I的 幸，
，
了洁 剂 ;De:It。I

『
rherape:。

-

ti(·、)和 95 % 乙 配峰专动 电 刷 彻 底 清 洗 根 竹 〕所 有 桩 核 均

JIJ磷 酸 锌 水 门 护J
‘
(Dentsf)ly/l)e

r
l
’
l，ey)粘 [，

‘
d )jJ相 I司粘 llfll

fflJ 粘 固 全 冠
一

金 属 陶 瓷 冠 或 带 内 烯 酸 树 )Jrf 饰 面 的 m

塑 金 合 金 冠 「

牙的龋及才周参数进行评估 ，如果后 者缺失或纳入试

验 中，则使JIJ相邻 的一颗 牙 治疗判定 为成功的标准 :

桩核仍在原位 ，冠修复后无 固位 的丧失 ;X线片 l无

根折影像或提示根折或侧穿 的沿根 而的突然骨丧失 ;

没有疼痛 、)，今部深牙周袋或疹管等根折 的临床征象 〕

统计学方法

)、认用 卜方 检 验 判 断 四组 桩 核 修 复 形 式 间 的 差 异 是 否

仅 因偶 然 廿致 或 代 表 了真实 的差 别 。显 著性 水 平 确 定

如下 :P毛0.01 为显 著 ;0.01 <P 蕊0.05 为接 近显 著 ;

乃 0.05为不 显著 。

结果

患 者 定 期 复 诊 l’l
一
到 199 9年 ，山妇舌

一
次 检 杏 厂72 一122

个 月 (中值 109 个 月 )后 进 行 随 访时 对 试验 才 和 对 侧

‘}，{川川阳知扮继续教育杂志

总 失 败 率 为 6% (表 l)，女11果排 除组 4(Ita(lix一An(、h‘，r)

一
既 然 在 鼓 初 的 40 颗 才之 后 终 止 了这 种 桩 核 的使 川

一
最 后 复 杏 时 总 失 败 率 为 3% 。应 该 强 调 直到 第

一
例

失 败 于 置人 54个 月 时 发 ’1认 全 部 50例 机 核 均 满 意 地

行 使 其 功 能 、



Fllllof。[al作 为 固 定 l’(] 冠 1浅才 的 4乖卜桩 一核 修 父 形 式 {
‘
]勺 l()‘If访叶今卜}似l

一
究

表 2 址 后 复 查 时 4组 桩 核 的 实 际 及 平均 行 使 功 能 时 间 (月 )

桩 核
士

行 使 功 能 时 间 平均 时 间

纤l] 桩 仍 在 原 位 81一122 101

组 2 桩 仍 在 原 位 72一122 100

死 亡 患 者 58

组 3 桩 仍 在原 位 77一123 110

根 折 108

全「[4 桩 仍 在原 位 90一119 101

固位 丧 失 54 ，79

*
到[别定义见表 l

组 2的
一
位患者在桩核置人 58 个 月时死亡 ，死亡 时修

复体功能行使 良好 。组 4两例 gmm 长 、位 于左 }几领 中

切 牙和第 二 前磨 牙 的桩核 因为失 去 固位分 别在 54和

79个月时 丧失 。组 3一例 smnl长、位于左上领 尖牙 的

桩核 !08 个月后 因发生根折而 丧失 。组 1一位患者在

最后一 次复查时 因生病未能参加 ，但称桩核仍在原位

没有 问题 。因此在完成实验 的 30名患者 的 49 例桩核

中有 46例 (94% )在平均使用 103 个月后仍在原位 。

图 3 测 {.卜参 考 点 :a二根 尖 至 骨 峪 顶 的 趾 离 ;l、=伸 出 于 冠

外 的 机 长 ;、
·=总 初 长 ;。卜 冠 长 ;。={)i 冠 长 ;f=总 才 长

最后一次检查 时 四组 问的差异没有统计学 显著性 ，四

组 间的行使功能时间没有差异 (表 2)。对 3例失败的

详细分析显示 与 仁下领关 系 、聆 干扰 、非平衡侧方 聆

或尖 牙保护 胎 、龋或才周影 响等 因索并无关系 。
一些

涉及到桩 长 的相 冲突 的标 准 导致 50 例 中有 34 例桩 :

冠 比 <l((:d;图 3)。

研究 但 是应 当指 出本研 究 各组 桩 核 数 准相 对较 少 ，

而 且 在 现 有 资 料 的 搜 集 过 程 中 ， 临 床 经 验 显 ，J七

Ra’lix一AnChor系统似乎不能适 少1J于所有才齿 ，所 以在

置 人 最 初 的 40例 桩 核 后 终 止 r使 用 ， 因 此 对 于

Ra(lix一An山()l’ 相一相对较差 的结 果应据此进行评 价 。终

止使用该 系统 的原 囚是 出 于对核 固位 问题 的担心 ，但

是组 4的 2例 失败 的原 因是牙根 和桩之 间粘 固剂 固位

作用 的丧失 ，冠在原位发生松 动但 尚未脱 落 ，囚为桩_卜

的螺纹 对桩 核仍有 固位作用 )

试验开始时有 10 例牙根周 围 可见根尖透影 区 ，3例在

最后复查时仍有透影 区 ，其 中 2例在超充的牙胶尖材

料周 围有小 l山积 的透射影 ，
一
例 为直径 3mm 的骨破

勿{，试验过程 中病变大小均无变化 。另 3例治疗初期

无透影区的位点最后复查日」
’
出现 r病变 ，但 直径均不

超过 lmm，也没有需要重新进行牙髓治疗或根尖手术

的其他指 征 。其他 牙 的 口内 X线 片没有 显示 异常 征

象 。

讨论

两组 (组 1和组 3) 的结果极好 ，没有失败病例 。 组 2

的 13 例 中有 1例失败 ，组 4的 10 例 中有 2例失败 ，但

4种桩核 系统 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 显著性 。成动率超

过 了(组 1、组 3) 或相似于 (组 2和组 4) 以往的回顾 胜

一
项 平 均 随 访 期 7.9年 的 初 步 研 究 分 析 犷 112 例 桩 核

修 复 体 ，知工成 金 属 树
一 Den[atus(DenlaluS)、unimetri〔

(Mailletel
，
)或 Radi、一AnCho:一 结 合 复 合 树 脂 核 的 结

果 。 平 均 失 败 率 12.5% ，DentatuS最 高 (30% ;n=7)，

RadiX一An〔·h():其 次 (13% ; n=6)， Unimetri(
、
最 低

(2% ;n=l)。 3种 系 统 的 平 均 随 访 时 l司不 l司 ，Dentatus

的 随 访期 最 长 ; 而 11_最 初 预 后 就 不 佳 的 才 齿
一
也被 包 括

于 资 料 中 。 这 些 缺 陷 使 3种 桩 核 系 统 的 比较 复 杂 化 ，

作 者 自 己 也 强 调 需 要进 行 临 床 对 照 试 验 以 验 证 这 些 结

果 。 Ratlix一Ancho :的 主 要 失 败 原 因 是 脱 位 ，作 者 建 议

这 种 桩 置 人 后 应 提 供
一
个 抗 旋 转 钉 ，这

一
研 究 和 本 研

究 在 失 败 方 式 }几的 相 似 性 是
一
个 值 得 注 意 的 有 趣 现

象 。Rad ix 一Anch盯 桩 呈 圆 柱 形 ，带 有
一
个 锐 的 螺 纹 ，其

作 用 是 在 粘 固 前 旋 进 牙 根 ，粘 固 后 可 以 作 为 固 位 成 分

起 作 用 。 杭 被 高 度 抛 光 ，这 可能 使 粘 固 剂 的 固 位 更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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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}「1。 曰 :，}作 为 队}定 单冠 从 才 的 4刊，t)i 一核 修 岌 形 式 的 10 年 !iijl介 卜}侧卜究

}刊难 对
一
全部材料

’
J失败桩核进行的上述这此 计算没有发现

相关性

已 提 出
一 此 标 准 来 最 大 限 度 的 保 证 桩 核 修 复 的 成 功 ，

例 如 桩 的 绝 对 长度 ，与 牙 长 、冠 长的 相 对 长度 等 等 本

研 究 进 行 r如 咚13描 述 的 各 项 测 节并 少1}于 下述 计 算 :

1.(·八l=相 长除 以 冠 长

2.(·/f=树:长除 以 牙 长

3.1)/e=仁1川}于冠 外 的 {)i 长除 以 桩 冠 长

4.a一(f一。，)二嘴宁内桩 长

有时某种特定的桩核 系统被认为 比其他所有系统郡优

越 ，本次历时 10 年 、比较 r不 同系统 的前赡性长期临

床试验却井不能支持这
一
独断的观点 ，相反可以得 出

这样 的结 论
— 只要严格遵守本研究 ，1，所使用的操作

程序
—

在中等的观察期内 ，应用桩核并作为固定 单

冠基牙具有 良好 的预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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